
附件 1

关于请组织填报重点安全应急装备

有关情况的通知

各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：

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关于组织填报重点安

全应急装备有关信息的函》 (工安全函〔2023〕 183 号)要

求，请围绕安全应急机器人、 安全应急无人机、大型抢险救

援装备、高端消防装备、露天矿用无人驾驶装备、应急通信

装备、高端个体防护装备、自动体外除颤仪、家用应急产品

等9类重点产业链条，组织符合条件的龙头企业填报重点安

全应急装备联系机制表以及重点安全应急装备有关信息清

单，并于1月 10 日前反馈至省工信厅。

联 系 人 及 联 系 方 式： 吕 铭 方， 025-69652932 ,

lvy il in 1990@qq.com。

附件：1.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关于组织填报重点

安全应急装备有关信息的函(工安全函〔2023 〕

183 号 )

2.重点安全应急装备联系机制

3. 重点安全应急装备有关信息清单

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3 年 12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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